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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_1]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了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督管理，規範監督管理行為，防範和化解銀行業風險，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客戶的合法權益，促進銀行業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第2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對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監督管理的工作。
　　本法所稱銀行業金融機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眾存款的金融機構以及政策性銀行。
　　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以及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設立的其他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適用本法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督管理的規定。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對經其批准在境外設立的金融機構以及前二款金融機構在境外的業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
第3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的目標是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
　　銀行業監督管理應當保護銀行業公平競爭，提高銀行業競爭能力。
第4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實施監督管理，應當遵循依法、公開、公正和效率的原則。
第5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及其從事監督管理工作的人員依法履行監督管理職責，受法律保護。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干涉。
第6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和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其他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資訊共享機制。
第7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實施跨境監督管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監督管理機構]第二章　　監督管理機構
第8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根據履行職責的需要設立派出機構。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派出機構實行統一領導和管理。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的派出機構在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的授權範圍內，履行監督管理職責。
第9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從事監督管理工作的人員，應當具備與其任職相適應的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
第10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應當忠於職守，依法辦事，公正廉潔，不得利用職務便利牟取不正當的利益，不得在金融機構等企業中兼任職務。
第11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應當依法保守國家秘密，並有責任為其監督管理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當事人保守秘密。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交流監督管理資訊，應當就資訊保密作出安排。
第12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公開監督管理程序，建立監督管理責任制度和內部監督制度。
第13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在處置銀行業金融機構風險、查處有關金融違法行為等監督管理活動中，地方政府、各級有關部門應當予以配合和協助。
第14條
　　國務院審計、監察等機關，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對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的活動進行監督。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監督管理職責]第三章　　監督管理職責
第15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制定並發布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監督管理的規章、規則。
第16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審查批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設立、變更、終止以及業務範圍。
第17條
　　申請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銀行業金融機構變更持有資本總額或者股份總額達到規定比例以上的股東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對股東的資金來源、財務狀況、資本補充能力和誠信狀況進行審查。
第18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範圍內的業務品種，應當按照規定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審查批准或者備案。需要審查批准或者備案的業務品種，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作出規定並公布。
第19條
　　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
第20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實行任職資格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制定。
第21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規則，由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也可以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制定。
　　前款規定的審慎經營規則，包括風險管理、內部控制、資本充足率、資產品質、損失準備金、風險集中、關聯交易、資產流動性等內容。
　　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嚴格遵守審慎經營規則。
第22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對下列申請事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書面決定；決定不批准的，應當說明理由：
　　（一）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設立，自收到申請檔之日起六個月內；
　　（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變更、終止，以及業務範圍和增加業務範圍內的業務品種，自收到申請檔之日起三個月內；
　　（三）審查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資格，自收到申請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內。
第23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及其風險狀況進行非現場監管，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督管理資訊系統，分析、評價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
第24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及其風險狀況進行現場檢查。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制定現場檢查程序，規範現場檢查行為。
第25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實行並表監督管理。
第26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中國人民銀行提出的檢查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建議，應當自收到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予以回復。
第27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督管理評級體系和風險預警機制，根據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評級情況和風險狀況，確定對其現場檢查的頻率、範圍和需要採取的其他措施。
[bookmark: a28]第28條【法律責任】§43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銀行業突發事件的發現、報告崗位責任制度。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發現可能引發系統性銀行業風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突發事件的，應當立即向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報告；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認為需要向國務院報告的，應當立即向國務院報告，並告知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財政部門等有關部門。
第29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會同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財政部門等有關部門建立銀行業突發事件處置制度，制定銀行業突發事件處置預案，明確處置機構和人員及其職責、處置措施和處置程序，及時、有效地處置銀行業突發事件。
第30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統一編制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統計數據、報表，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公布。
第31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自律組織的活動進行指導和監督。
　　銀行業自律組織的章程應當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備案。
第32條
　　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可以開展與銀行業監督管理有關的國際交流、合作活動。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監督管理措施]第四章　　監督管理措施
第33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根據履行職責的需要，有權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按照規定報送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其他財務會計、統計報表、經營管理資料以及註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
第34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根據審慎監管的要求，可以採取下列措施進行現場檢查：
　　（一）進入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
　　（二）詢問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要求其對有關檢查事項作出說明；
　　（三）查閱、複製銀行業金融機構與檢查事項有關的文件、資料，對可能被轉移、隱匿或者毀損的文件、資料予以封存；
　　（四）檢查銀行業金融機構運用電子電腦管理業務數據的系統。
　　進行現場檢查，應當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批准。現場檢查時，檢查人員不得少於二人，並應當出示合法證件和檢查通知書；檢查人員少於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證件和檢查通知書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有權拒絕檢查。
第35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根據履行職責的需要，可以與銀行業金融機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監督管理談話，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就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風險管理的重大事項作出說明。
第36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責令銀行業金融機構按照規定，如實向社會公眾披露財務會計報告、風險管理狀況、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變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項等資訊。
[bookmark: a37]第37條【法律責任】§46
　　銀行業金融機構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應當責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為嚴重危及該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損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戶合法權益的，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負責人批准，可以區別情形，採取下列措施：
　　（一）責令暫停部分業務、停止批准開辦新業務；
　　（二）限制分配紅利和其他收入；
　　（三）限制資產轉讓；
　　（四）責令控股股東轉讓股權或者限制有關股東的權利；
　　（五）責令調整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者限制其權利；
　　（六）停止批准增設分支機搆。
　　銀行業金融機構整改後，應當向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提交報告。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經驗收，符合有關審慎經營規則的，應當自驗收完畢之日起三日內解除對其採取的前款規定的有關措施。
第38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已經或者可能發生信用危機，嚴重影響存款人和其他客戶合法權益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可以依法對該銀行業金融機構實行接管或者促成機構重組，接管和機構重組依照有關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執行。
第39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有違法經營、經營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銷將嚴重危害金融秩序、損害公眾利益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有權予以撤銷。
第40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被接管、重組或者被撤銷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有權要求該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按照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的要求履行職責。
　　在接管、機構重組或者撤銷清算期間，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批准，對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採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出境將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通知出境管理機關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請司法機關禁止其轉移、轉讓財產或者對其財產設定其他權利。
第41條
　　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負責人批准，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有權查詢涉嫌金融違法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及關聯行為人的帳戶；對涉嫌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的，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批准，可以申請司法機關予以凍結。
[bookmark: a42]第42條【法律責任】§43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時，經設區的市一級以上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人批准，可以對與涉嫌違法事項有關的單位和個人採取下列措施：
　　（一）詢問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要求其對有關情況作出說明；
　　（二）查閱、複製有關財務會計、財產權登記等檔、資料；
　　（三）對可能被轉移、隱匿、毀損或者偽造的文件、資料，予以先行登記保存。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採取前款規定措施，調查人員不得少於二人，並應當出示合法證件和調查通知書；調查人員少於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證件和調查通知書的，有關單位或者個人有權拒絕。對依法採取的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如實說明有關情況並提供有關檔、資料，不得拒絕、阻礙和隱瞞。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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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43]第43條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從事監督管理工作的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違反規定審查批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設立、變更、終止，以及業務範圍和業務範圍內的業務品種的；
　　（二）違反規定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現場檢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報告突發事件的；
　　（四）違反規定查詢帳戶或者申請凍結資金的；
　　（五）違反規定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採取措施或者處罰的；
　　（六）違反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對有關單位或者個人進行調查的；
　　（七）濫用職權、怠忽職守的其他行為。
　　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從事監督管理工作的人員貪污受賄，洩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bookmark: a44]第44條
　　擅自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非法從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的，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予以取締；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五十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十萬元的，處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款。
第45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責令改正，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五十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五十萬元的，處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款；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經營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未經批准設立分支機搆的；
　　（二）未經批准變更、終止的；
　　（三）違反規定從事未經批准或者未備案的業務活動的；
　　（四）違反規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貸款利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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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業金融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責令改正，並處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經營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未經任職資格審查任命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
　　（二）拒絕或者阻礙非現場監管或者現場檢查的；
　　（三）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報表、報告等檔、資料的；
　　（四）未按照規定進行資訊披露的；
　　（五）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的；
　　（六）拒絕執行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的措施的。
第47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不按照規定提供報表、報告等檔、資料的，由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責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款。
第48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有關銀行業監督管理規定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規定處罰外，還可以區別不同情形，採取下列措施：
　　（一）責令銀行業金融機構對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紀律處分；
　　（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三）取消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一定期限直至終身的任職資格，禁止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一定期限直至終身從事銀行業工作。
第49條
　　阻礙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依法執行檢查、調查職務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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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條
　　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政策性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第51條
　　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外資銀行業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外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搆的監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第52條
　　本法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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